
在 保险市场繁荣的当代社会，基

于挖掘潜在客户、提升保险公

司市场知名度的需要，保险公司常常

会向大众赠送保单。为规范保险公司

赠送保险的行为，保监会颁布了《关

于规范人身保险公司赠送保险有关行

为的通知》。法院在审理赠送保险的

纠纷案件中，通常不会对无偿保单的

效力进行审查。保险公司赠送保单的

行为，实质上造成了对投保群体利益

的损害，法律应在保护投保群体利益

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制度设置。

无偿保单当分类看待

赠送保险是保险人在订立保险

合同时，免除投保人支付保险费的义

务，或者代替投保人履行支付保险费

的义务。

保险公司向不特定群体赠与保

单的行为驱动力有三：第一、挖掘潜

在客户，推销特定保险商品。第二、

获取目标客户的投保意愿和特定投保

需求信息，以便向其进行精细化、目

标指向化的保险产品推介和销售。第

三、提升保险公司市场认知度，扩大

保险公司的市场影响力，进而增加保

险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实践中，根据赠与主体的不同，

保单赠与行为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三

方机构实施的保单赠与，作为保险代

理人的保险代理公司、银行以及保险

公司本身通过其代理人或者员工实施

的保单赠与。

第一类为第三方机构赠与保单,

如汽车销售商等第三方机构向保险公

司购买保险产品，将其所购的保单作

为增值服务免费赠送给消费者。这类

保单赠与，看似消费者无偿获得了保

单，但实质上第三方机构替代消费者

缴纳了保险费，本质上属于有偿保单

的范畴，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第二类是作为保险代理人的保险

代理公司、银行以及保险公司通过其

代理人或者员工赠与的保单。

基于保单赠与是否出于公益目

的，这类保单赠与包括两类：一是公

益性保单赠与行为。比如，2008年以

来多家保险公司针对冰冻雨雪灾害、

地震灾害的救援以及奥运场馆的建

设等事项开展了公益性的保险赠送活

动。二是商业促销性保单赠与行为。

此类保险具有保险期间短、保险金额

少的特征。除了传统的由销售人员面

售以外，电话销售、互联网销售已经

成为保险公司实施产品销售的重要途

径。同时，保险公司也常采用前述方

式向大众赠送保险，具体方法包括：

赠送保险卡，经由受众在互联网上激

活而完成赠送行为；电话通知受众获

得某种保险保障以及具体的保障内

容；通过手机app形式赠送保险。

保险公司以公益性质赠送保单，

具有扶贫、救灾的特征，是保险公司

承担社会责任的体现，并且根据我国

免费获赠的保单
效力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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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对公益性

质的赠与不得撤销的规定，此类保单

的公益性质决定了要对受赠保单群体

的利益予以保护，公益性的赠送保险

应认定为有效。

保险公司赠送的无偿保单中，

若是对全部受赠人均无偿，如果保险

公司出于促销目的，保险金的赔付可

以视为支出的广告业务费用，属于保

险公司经营自主范围的事项。若仅对

部分受赠人无偿，则损害其他付费成

员的利益，有失公平，应为法律所禁

止。

无偿保单违背保险合同的双务有偿

属性

保险合同的法律属性属于有偿合

同，即“一方享有合同规定的权益，

须向对方偿付相应代价的合同。”我

国《保险法》第十四条规定：“保险

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

险费，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

担保险责任。”

一方面，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转

移风险，要求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

应当按照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

保险费是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代

价。另一方面，保险人向投保人收取

保险费，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

投保人的保险费支付与保险保障

是对应的。保险人支付的保险费购买

的不是“保险金”本身，购买的是保

险公司的风险保障。从保险合同生效

的那一刻开始，被保险人就处在保险

公司提供的风险保障之中。

保险是一项由多数人分担少数

人损失的制度，通过投保群体交纳保

险费形成分担损失的保险基金。如果

没有保费的交纳，保险赔偿就无处可

来。因此，若无保险费之约定，保险

契约的效力就不发生。

无偿保单违背保险业经营的公共利

益特性

利用大数法则和精算原理的保险

制度成为现代经济社会化解风险的有

效手段，从诞生之日起，保险就与公

共利益密切相连

在风险集中阶段，保险人准确地

采集承保风险信息，需以投保人、被

保险人如实陈述为前提。公平、合理

的保险费率确定以后，可以吸引更多

的投保人，以规模效应降低保险人的

运营成本，从而降低保险费率。从长

远角度来看，保险经营可以走向良性

循环，保险公司的稳健经营、长久存

续，不仅符合保险公司股东的利益，

也可以增加全体投保人、被保险人、

受益人的利益。

在风险分配阶段，如果投保人、

被保险人、受益人能够避免由道德风

险诱发的不正当行为，就可大大降低

保险事故的发生，降低保险人的赔付

率。保险经营不仅关注即时交易的公

平，而且更关注保险人的永久存续与

持续经营，注重市场秩序的维护，注

重眼前利益与远期目标的结合。商业

促销性质的保单赠与，投保人未支付

保险费，未经过准确的风险厘定，即

被纳入风险保障团体，不符合保险业

特有的经营机制，不利于保险业的长

期稳定发展。

无偿保单违背保险合同投保群体利

益的本质属性

保险中的投保大众组成了一个群

体，这一群体是以转移共同风险为目

的并以保险制度运营的形式聚集的，

个体投保人之间因此产生保险费率制

度层面的互助。保险公司根据每人的

风险量来确定保费，平衡风险，尽量

做到群体成员的风险量基本相同，维

持群体成员之间的公平。

无偿保单是保险公司通过免除

部分投保人的保险费，将其纳入风险

共担团体中。这一行为对已缴纳保险

费的投保人而言显然不公平。保费是

投保大众取得风险保障的代价，从保

险的“互助性”而言，同一风险的投

保人理应支付相同的保险费，现代保

险经营之所以出现保险单的标准化，

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对同一风险的

投保人规定不同的保险条件，有歧视

某些投保人之嫌，从而在投保人中制

造了不公平。可见，保险人免除某些

投保人的保险费缴纳义务的行为，有

损投保群体利益，对部分投保人不公

平，也不符合保险运作的基本原理。

保险公司从本质上来说是营利

性的组织，追求利润是其经营的源动

力，因此出现了赠送保单的商业促

销行为。基于保险经营的原理，此行

为实质上造成了对投保群体利益的损

害，法律应在保护投保群体利益的基

础上进行相应的制度设置。

《中国保监会关于规范人身保

险公司赠送保险有关行为的通知》中

规定的，人身保险公司赠送的人身保

险产品仅限于意外伤害保险和健康保

险，且保险期间不能超过1年，对每

人每次赠送的保险纯风险保费不能超

过100元。实质就是在保险公司经营

自主权与对投保群体利益保护之间寻

求公允的规制方法。

>> 作者潘红艳系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
授，于晓萍系吉林大学法学院民商法
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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